
第三章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

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

理。）

3.1、采购项目概况、采购项目概况

 

1.目标： 全面摸清威远县耕地质量家底，查明耕地质量现状，针对性提出耕地土壤培肥改良与治理修复对策措施和建

议，进一步完善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制度，为落实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优化耕地

资源配置，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任务： 一是续建监测点和科学布设耕地质量调查点。续建8个耕地质量监测点（省级4个；县级4个）；布设85个耕地

质量调查点。二是开展耕地质量数据库变更评价与成果编制。基于“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采用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壤类型图和最新行政区划图叠加生成的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管理单元，建立集图形、属性为一体的县级耕地质量基础数据库。

并利用“四川省威远县耕地质量监测数据管理系统”的调查点信息，进行年度更新和成果编制（包括编制耕地质量年度监测报

告）。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23,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23,000.00

序号序号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数量 标的金额标的金额 （元）（元）
计量单计量单

位位

所属行所属行

业业

是否是否

涉及涉及

核心核心

产品产品

是否涉是否涉

及采购及采购

进口产进口产

品品

是否涉是否涉

及采购及采购

节能产节能产

品品

是否涉及是否涉及

采购环境采购环境

标志产品标志产品

1

威远县2023年

耕地质量监测项

目

1.00 323,000.00 项

其他未

列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威远县2023年耕地质量监测项目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一、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

1.续建内容。监测点续建内容应包括大气降尘采集点、试验小区、标识牌。各小区之间的隔离要

保证不串水串肥。小区灌排水均需独立处置，严禁小区间串排串灌。

2.建设要求

2.1大气干湿沉降采集点：在监测田块旁，上空无树木、建筑等任何遮挡处设置钢架台2个，高度

以高出常年种植作物50cm左右。

2.2试验小区：小区之间建设有效隔离设施和独立排灌沟渠，保证不串水串肥。旱地在确保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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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肥、水不横向渗透情况下，可用设置保护行、垒区间小埂等方法隔离。小区灌排水均需独立设置

，严禁小区间串排串灌。省级监测点试验小区应包括常年不施肥区、常规施肥区、配方施肥区和示范

处理区，县级监测点可不设示范处理区。

①常年不施肥区：设1个固定小区。常年不施肥区除不施肥外，田间作业同常规施肥区。

②常规施肥区：以当地主要种植制度、种植方式为主，耕作、栽培等管理方式、施肥水平、作物

产量等需具有代表性。施肥按当地农民习惯施肥水平和方式施用，应避免该田块农户改用配方施肥区

的施肥模式。

③配方施肥区：以当地配方施肥田间试验所得的最佳施肥方式进行，田间作业同常规施肥区。

④示范处理区：在4个省级监测点分别增设一个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区，示范处理区化肥用量以

常规施肥区化肥用量（折纯量）为基准进行折算，田间作业同常规施肥区，力争通过多年对比，获得

最佳施肥量。

3.监测内容和要求

年度监测内容主要包括田间作业情况、作物产量、施肥量、植株与土壤养分以及重金属含量等。

（1）田间作业情况记载。不同处理需分别填写。在田间作业时记载年度内每季作物的基本信息

、农事操作情况、作物生产状况等。

（2）作物产量记载。作物产量（需注明单位，折算为公斤/亩）。

（3）施肥和灌溉情况。记载作物生育期内每一次施肥和灌溉情况，并取样检测。

（4）小区土壤、植株和农产品状况。监测年度内每季作物收获时，在各小区内分部位采集植株

样品，同时采集农产品进行检测。监测年度最后一季作物收获后，在各小区内取耕层土壤农化样品进

行检测，并现场检测耕层厚度、质地、容重等指标。

（5）大气干湿沉降样品记载和取样。在监测年度开始时，将集尘缸放置于钢架台上，并记载基

础信息；监测年度内最后一季作物收获后量取大气干湿沉降样品并测量其体积。

4.样品检测

样品需送具备土壤、肥料、植株检测资质的机构，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检测机构相对固定

。检测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方法开展检测，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在出具报告时必须按照相关

要求加盖“CMA”或“CATL”印章。若个别项目的检测方法不在其能力范围内允许检测机构实施分包，

分包项目的检测结果统一纳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对采用非标准方法的项目如《土壤分析技术

规范》（第二版）、《水和废水监测技术方法（第四版）》中的方法，可单独出具不盖资质认定印章

的检测报告。

5.监测数据成果与上报

5.1监测数据成果：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成果包括《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年度监测数

据汇总表》、《耕地质量年度监测报告》。

（1）《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包括监测点基本情况、监测点土壤剖面记载与测试结果、监测点

基础质量状况、监测点田间作业情况、监测点作物产量、监测点灌溉情况与检测结果、监测点施肥情

况与检测结果、监测点植株、农产品与土壤养分、监测点大气干湿沉降样品。

（2）《年度监测数据汇总表》是对监测点基本情况、处理区（无肥区、常规区、配方区、示范

区）作物产量、作物养分含量、施肥折纯量、耕层理化性质等情况的记录。

（3）监测报告内容包括监测点基本情况、土壤肥力变化状况及变化趋势、肥料投入趋势分析、

土壤养分平衡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作物产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土壤重金属变化状况及其来源分析、

耕地环境状况及其可能的污染来源分析、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建议等。

5.2成果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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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监测内容监测完成后，根据《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整理填报《年度监测结果汇总表》

，编制《耕地质量年度监测报告》。同时将《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通过“四川省耕地质量监测数据

管理系统”进行上报。

二、耕地质量调查

1.全县布设85个耕地质量调查点，开展田间调查与采样、样品检测工作。按照代表性原则、均匀

性原则、固定性原则，完成所有调查点布设。调查点布设后将长期开展定点调查监测工作，不得随意

变更、撤消。由于调查点位被建设占用或布设不合理而影响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真实性的，第二年

经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同意并报省级部门备案后可调整个别点位。

2.威远县2023年耕地质量调查监测土样布点情况表

镇镇   名名 数数  量量

（个）（个）

地地                               点点

严陵严陵 7

建立村建立村13组组(土土1个个)，兴家村，兴家村6组（田组（田1个），先觉村个），先觉村2组（土组（土1个个

），三胜村），三胜村8组（田组（田1个），建利村个），建利村2组（土组（土1个），马道村个），马道村23组组(

土土1个个)，王家村，王家村10组（田组（田1个）个）

新店新店 6

张建村张建村9组组(土土1个个)，永华村，永华村14组（土组（土1个），一品村个），一品村9组组(土土1个个)

，长塘村，长塘村11组（田组（田1个），永华村个），永华村1组（田组（田1个），民付村个），民付村7组（组（

田田1个）个）

向义向义 7

四方村四方村10组组(土土1个个)，枇杷村，枇杷村15组（土组（土1个），大冲村个），大冲村9组组(田田1个个

)，静宁村，静宁村3组（土组（土1个），大冲村个），大冲村4组组(田田1个个),解放村解放村11组（田组（田1

个），柏林村个），柏林村4组组(土土1个个)

界牌界牌 2 花园村花园村11组（土组（土1个），南强村个），南强村8组（田组（田1个）个）

龙会龙会 2 高湾村高湾村19组（田组（田1个），龙会村个），龙会村23组（土组（土1个）个）

高石高石 8

兰田村兰田村3组（田组（田1个），禾丰村个），禾丰村5组（田组（田1个），石牛村个），石牛村2组（田组（田1

个），石牌村个），石牌村11组（田组（田1个），群建村个），群建村17组（田组（田1个），大湾村个），大湾村

8组（土组（土1个），石牌村个），石牌村12组（田组（田1个），石牌村个），石牌村3组（土组（土1个）个）

东联东联 2 幺磨坝村幺磨坝村9组（土组（土1个），华场村个），华场村9组（土组（土1个）个）

镇西镇西 21

花祠村花祠村6组（土组（土1个），清水村个），清水村7组（土组（土1个），清水村个），清水村10组（田组（田

1个），护建村个），护建村10组（土组（土1个），清水村个），清水村5组（土组（土1个），正荣村个），正荣村

23组（田组（田1个），正荣村个），正荣村14组（土组（土1个），正荣村个），正荣村8组（土组（土1个）个）

，正荣村，正荣村29组（土组（土1个），团标村个），团标村11组（土组（土1个），团标村个），团标村20组组

（田（田1个），正兴村个），正兴村3组（田组（田1个），正兴村个），正兴村7组（土组（土1个），桃李个），桃李

村村13组（田组（田1个），杨家嘴村个），杨家嘴村15、、22、、30组（田组（田3个），杨家嘴个），杨家嘴

村村17组（土组（土1个），红林村个），红林村9组（田组（田1个），核丰村个），核丰村7组（土组（土1个个

），川主村），川主村19组（土组（土1个）个）

山王山王 3
象鼻村象鼻村16组（土组（土1个），豹山村个），豹山村22组（田组（田1个），太平村个），太平村11组（组（

土土1个）个）

观英滩观英滩 1 永兴村永兴村1组（土组（土1个）个）

新场新场 2 蔡家村蔡家村14组（土组（土1个），新权村个），新权村8组（田组（田1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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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界连界 17

石板河村石板河村9组（土组（土1个），国防村个），国防村23组（田组（田1个），荣胜村个），荣胜村4组（组（

田田1个），荣胜村个），荣胜村7组（土组（土1个），杉树村个），杉树村14组（土组（土1个），杉树个），杉树

村村8组（田组（田1个），盘古村个），盘古村16组（土组（土1个），盘古村个），盘古村15、、28组（组（

田田2个），先锋村个），先锋村11组（田组（田1个），凉山村个），凉山村4组（田组（田1个），连界个），连界

村村8组（田组（田1个），民新村个），民新村11组（土组（土1个），民新村个），民新村5组（土组（土1个个

），连界村），连界村10组（土组（土1个），中峰村个），中峰村21组（土组（土1个），中峰村个），中峰村16

组（田组（田1个），个），

越溪越溪 2 发展村发展村10组（土组（土1个），义和村个），义和村11组（田组（田1个）个）

小河小河 5 铁厂村铁厂村8组（土组（土1个），复立村个），复立村11组（土组（土1个），民治村个），民治村10组（组（

土土1个），开元村个），开元村4组（土组（土1个），新古村个），新古村18组（田组（田1个）个）

合计合计 85 85个村（田个村（田39个，土个，土46个）个）

3.编号规则

耕地质量调查点位，必须按“县行政区划代码+调查点类型代码+顺序号”的规则进行统一编号同

时进行固定点位编号，两套编号同步填报。

4.田间调查与采样

在每个调查点位上开展耕地立地条件、自然属性、土壤健康和田间基础设施情况调查，形成《耕

地质量等级调查内容》。

（1）调查采样地选择要求：

调查采样地块原则上应选择土壤自然状态良好、地面平坦、各种因素相对稳定、面积在1亩以上

的典型地块作为采样地点。丘陵地区，采样地块面积最低不得低于0.5亩。

（2）采样方式及数量要求：

土壤样品采集按《土壤样品采集技术规范（DB51/T 1048-2010）》(第1部分：适用于测土配方

施肥和耕地地力评价）进行。采样时务必注意避开田埂、地头、肥堆（肥料）；采样前去除地表浮土

、杂物等，使用木铲或竹铲直接采样，使用金属工具采集土壤时，应用竹片等将与金属接触部分的土

壤剥离、除去；每采集下一个土样前，应将木铲或竹铲用准备采集的土壤或洁净水洗清洗干净后，再

采集下一个土壤样品，避免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同时，应根据采样地形、地块情况，选用合适的采

样方法，如梅花五点法、单对角线法、棋盘法或蛇形法等，推荐使用蛇形法。

①梅花五点法：适用于面积较小，地势平坦，土壤组成和受污染程度相对比较均匀的地块，设分

点5个左右；

②单对角线法：适用于污灌区土壤，以单对角线等分点为采样分点，一般设5个采样点；

③棋盘法：适宜中等面积、地势平坦、土壤相对不均匀的地块，设分点10个左右；受污泥、垃圾

等固体废物污染的土壤，分点应在20个以上；

④蛇形法：适宜于面积较大、土壤不够均匀且地势不平坦的地块，设分点10-30个左右。

采用垂直柱状法采集各个分样点，严格按照“等量”、“随机”、“多点混合”的原则采集耕作层土壤

（种植一般农作物每个分样点处采 0-20厘米耕作层土壤，种植果树类农作物每个分样点处采0-60厘

米耕作层土壤）。混合土样过多时，采用四分法缩分至3kg左右（风干后2kg左右，含水量高的适当

多取），置于样品袋中。

（3）现场照片要求：采样的同时应根据地形特点，在采样地块周围，用移动终端或数码相机选

择采样地块及周边标志性地物拍摄照片，连同拍摄GPS的经纬度定位显示信息，以记录采样现场情况

，同时，还要拍摄样品保存的包装信息，重点是包装完整性和样品标签，并标注照片拍摄的日期和时

-第17页-



间。每个点位至少拍摄采样地块、周边标志性地物、GPS坐标、土壤样品包装袋四张照片。

（4）样品保存要求：所采土壤样品应首先装入塑料袋中，然后再套上透气布袋，在塑料袋与布

袋之间装入内标签，布袋外系上样品外标签，样品标签不得污损，塑料袋和布袋中样品不得漏出。每

个点位采样结束后，应在现场详细核查样品标签，核对点位编码、采样记录、现场照相、信息储存等

情况，确保准确无误后方可撤离现场。

样品带回室内后及时摊晾，在摊晾过程中要注意防水、防交叉污染、防鼠、防霉变、防标签脱落

。

5.样品检测要求

耕地质量调查点土壤样品检测项目为pH、有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

有效铜、锌、铁、锰、硼、钼、硫、硅含量，交换性钙和镁（仅限于中性和酸性土壤，石灰性土壤不

测），土壤铬、镉、砷、铅、汞含量等。所设置点位和土壤样品采集、制备、测试等工作按照《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规范》规定的内容、方法和操作规程进行，并严格质量控制。

样品送具备土壤检测资质的机构检测，需保持检测机构相对固定。检测机构严格按照规定的项目

和方法开展检测，且检测机构在出具报告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盖“CMA”或“CATL”印章。

6.数据成果与上报

根据《耕地质量等级调查内容》与样品检测结果，汇总形成《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数据汇总表》，

通过“四川省耕地质量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完成《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数据汇总表》的审核上报。

三、耕地质量评价

1.基础资料收集。

负责收集本辖区构建工作空间和耕地质量评价所须的基础资料，包括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库和行政区划图。同时收集第二次土壤普查、“两区”划定、重金属污染普查和例行监测、补充耕地质

量评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等成果资料。

2.构建耕地质量评价工作空间。

将所收集的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行政区划图叠加，形成本级耕地资源管理单元图，完成耕

地质量等级评价工作空间的构建。

3.更新耕地质量数据库。

将耕地质量等级调查形成的《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数据汇总表》，在“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生

成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点位图。将耕地资源管理单元图与调查点位信息、相关耕地质量性状专题图件叠

加，采取空间插值、属性提取、数据关联等方法，为每一个评价单元赋值，实现评价单元属性数据与

空间数据的匹配连接，形成集图形、属性为一体的县域耕地质量数据库。

4.开展耕地质量评价。

根据其所处耕地质量等级划分区域范围，按照统一建立的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计算耕地

质量综合指数，划分县级耕地质量等级，通过产量对比验证、耕地质量主要性状对比验证和实地验证

等方式，对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进行核实确认。将最新调查评价成果图件与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成

果图件叠加，通过数据提取与空间统计方法，将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标注在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图

上。以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为基础，按照相关标准方法，计算每个调查点位的单项污染指数和综合污

染指数，根据耕地清洁程度评价结果，提出耕地限制性使用意见和种植作物调整建议。

通过《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数据汇总表》，更新县域耕地质量数据库，开展耕地质量等级更新评价

，并逐级审核上报。

5.数据成果汇总与上报。

（1）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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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成果包括数据成果、图件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等。

数据成果。包括耕地土壤类型数据、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样点数据、耕地质量等级数据、耕地

质量主要性状数据等。

图件成果。包括耕地土壤类型分布图、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样点分布图、耕地质量等级分布图

、耕地质量主要性状专题图等。

文字成果。包括第三次国土调查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与成果报告等。

数据库成果。包括耕地土壤类型数据库、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样点数据库、耕地质量等级调查

评价结果数据库、耕地质量主要性状专项数据库。

（2）数据上报。

统计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编制耕地质量等级评价与统计报告。省、市、县逐级审核汇总耕地质量

等级信息，并逐级上报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成果。

县农业农村局每年通过《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数据汇总表》，更新县耕地质量数据库，开展耕地质

量等级更新评价，并逐级审核上报。由于数据库更新具有较强专业性，县农业农村局可委托第三方技

术单位开展。

以县域为单位，统计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编制耕地质量等级评价与统计报告。省、市、县逐级审

核汇总耕地质量等级信息，并逐级上报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成果。

四、其他要求

★1.本项目涉及户外作业，本项目要求成交供应商须为本单位针对本项目投入的所有相关人员购

置安全责任或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由此造成的所有责任和损失均由

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供应商须对本项要求作全面的认知，并单独作出书面

承诺，未按要求做出承诺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2.本项目要求所有调查点和监测点的协调工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理，

采购人负责配合协调。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 日内完成本项目所涉及所有工作内容。

2.服务地点：4个省级监测点和采样地点在威远县界牌镇、高石镇、山王镇和新场镇，4个县级监

测点在威远县严陵镇、新店镇、镇西镇和连界镇，8个大气沉降监测点与8个监测点相同；耕地质量调

查点位置根据耕地调查布点情况表的地点执行。

（二）合同价款

合同价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含所有环节建设服务所需物资
采购、人工费、差旅、保险费、交通工具费、设备使用费、检测费、田间作业费、管理费、税金、利

润、招标代理服务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三）支付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预付款，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85个点耕地质

量调查完成提交相应资料且录入“四川省耕地质量监测数据管理系统”，达到付款条件30日内，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50%；项目服务内容全面完成并提交符合要求的资料经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四）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验收交付标准：所提供的服务事项满足本项目要求的服务标准及内容。

验收交付方法：由接受服务的对象直接接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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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履约验收方案

1.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2.履约验收程序：分段/分期验收。

3.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组织验收。

4.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服务要求及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的响应及承

诺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双方如对服务要求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国家有

关规定、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承诺约定中按服务要求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5.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的商务条款、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

诺条款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标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六、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

1.在本项目中使用的任何技术、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

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2.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并依据实际情况对采购标的涉及的

知识产权的进行处理。

3.供应商将在采购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或者第三方知识成果的，使用该知识成果后，承诺提

供无限期支持，采购人享有使用权。

4.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使用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

七、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本项目采购过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进行成本补偿，因市场变化

或政策变化造成的潜在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注：带“★”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若未满足的，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3.2.3人员配置要求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详见第三章“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3.2.4设施设备要求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详见第三章“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3.2.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采购包1：

详见第三章“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3.3、商务要求、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

3.3.2服务地点服务地点

采购包1：

4个省级监测点和采样地点在威远县界牌镇、高石镇、山王镇和新场镇，4个县级监测点在威远县严陵镇、新店镇、镇西

镇和连界镇，8个大气沉降监测点与8个监测点相同；耕地质量调查点位置根据耕地调查布点情况表的地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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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验收交付标准：所提供的服务事项满足本项目要求的服务标准及内容。 验收交付方法：由接受服务的对象直接接收服

务。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签订合同后，支付预付款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85个点耕地质量调查完成提交相应资料且录入“四川省耕地质量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达到付

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项目服务内容全面完成并提交符合要求的资料经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采购人违约责任 （1）采购人应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采购人逾期支

付服务款项的，除应及时付足合同款项外，应向供应商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 五 /天的违约金； （3）采购人原因导致变更、中

止或者终止本次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应向供应商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 零点五 的赔偿金。 （4）采购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

补供应商损失的，还应按供应商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供应商。 2、供应商违约责任 （1）供应商必须遵守采购

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

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

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供应商不能按时提供服务(成果) 或逾期提供而违约的，除应及时提供

服务外，应向采购人偿付逾期提供部分服务总额的万分之 五 /天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天，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供应

商应退回已收取的全部款项，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4）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服务不符合项目要求的，采

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整改，供应商三次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供应商应退回已收取的全部款项,并

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5）供应商应当遵守采购人的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实施完成采

购合同应当完全满足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若供应商不能完全履行采购合同，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要求

赔偿合同总价款 5 %的违约金，若造成相关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6）供应商偿付的违约金

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3、争议解决办法 1.因服务的质量问

题发生争议，由采购人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服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

担；服务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 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对于因采购人原因导致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本次采购合同的，

采购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对供应商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3.4其他要求
详见第三章“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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